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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摘要 
 
 

標準工時 
 

 
1. 引言  
 
 
1.1 社會某些界別 (尤其是工會 )人士多年來一直要求在香
港推行標準工時，藉以保障僱員的權益。另一方面，亦有其他

意見認為，推行標準工時會削弱勞工市場的靈活性和香港的競

爭力。  
 
1.2 據政府表示，標準工時的議題十分複雜，社會各界對

香港應否推行標準工時意見分歧。政府認為，有關議題會對本

港的社會和經濟帶來深遠的影響，因此當局必須審慎處理。 �
 
1.3 行政長官在 2010-2011年度施政報告中宣布，隨着
《最低工資條例》 (第 608章 ) 的實施，是適當時候就標準工時
展開政策研究。基於此背景，勞工處已於  2010 年年底展開有
關標準工時的政策研究。據政府表示，勞工處已委託政府統計

處和經濟分析及方便營商處搜集所需的數據，並支援該項研究

的數據分析工作。政府預計於  2012 年年中完成此項研究。  
 
1.4 人力事務委員會將會在  2012 年  7 月  11 日的會議上，
獲悉有關標準工時的政策研究的進度和結果。本資料摘要旨在

提供香港僱員的工作時數的資料，說明持份者的關注及政府就

標準工時進行的政策研究，以及概述立法會早前就標準工時的

議題曾進行的商議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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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香港僱員的工作時數 

 
 
2.1 據政府統計處在 2012年 1月至 3月期間進行的《綜合住
戶統計調查》 1顯示，香港僱員每周工作時數 2中位數為  45 小
時，與  2011 年同期錄得的數字相同。從事零售、住宿及膳食
服務的僱員及從事公共行政、社會及個人服務的僱員的工作時

數中位數則較高，分別為每周  51 小時及每周  48 小時 3。《綜合

住戶統計調查》亦顯示，約有 17%僱員 (618 800 名僱員 )每周工
作  60 小時或以上 4。  
 
2.2 部分持份者 (尤其工會 )對於工時過長對僱員的身心健
康以至家庭及社交生活造成的不良影響表示關注。他們亦關注

到，部分僱員在超時工作後未必獲得補償，而其權益沒有得到

充分保障。為加強保障僱員權益及提倡僱員的作息平衡，部分

持份者曾向政府建議立法制定標準工時 (把每周工時設定為 44
小時 )、規定超逾標準工時的工作補償為平時工資的 1.5倍，以
及設定最高工作時數為每周  60 小時。  
 
2.3 另一方面，部分其他持份者 (包括僱主 )關注到，實施標
準工時會削弱企業的靈活性及加重其人力成本。此外，工商界

需要一些時間來適應在 2011年 5月 1日開始實施法定最低工資
的影響。他們憂慮推行標準工時或會進一步加重工商企業的負

擔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綜合住戶統計調查》是一項由政府統計處進行的持續抽樣統計調查，旨在

搜集有關香港勞動人口、就業、失業及就業不足的資料。請參閱 Census and 
Statistics Department (2012)。  

2 工作時數指一名就業人士在統計前 7天內用於所有工作的實際工作時數，包括
在工作地點的全部有薪及無薪的工作時數，但用膳時間則不包括在內。  

3 如不包括外籍家庭傭工，從事公共行政、社會及個人服務的僱員的工作時數

中位數為每周 44小時。  
4 如不包括外籍家庭傭工，所佔的百分比為 12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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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政府就標準工時進行的政策研究 

 
 
3.1 政府已就標準工時展開有關的政策研究，以促進社會

各界對標準工時的認識及討論。有關研究分下列  3 個層次進
行：  

 
(a) 研究其他地方的制度及經驗 (包括一些亞太區及歐
美在經濟發展程度或社會文化背景方面與香港相

若的經濟體系 )；  
 
(b) 收集及分析有關香港勞動人口及各行各業目前的
工作時數情況的資料；及  

 
(c) 與持份者 (包括立法會的有關事務委員會、勞工顧
問委員會 (下稱 "勞顧會 ")5、商會、工會、僱主組織、

勞工團體及市民 )進行溝通。  
 
 
3.2 據政府表示，標準工時的議題所涉及的問題遠較最低

工資複雜，而受影響的僱員範圍亦更為廣泛。在進行政策研究

期間，政府須深入考慮的事宜包括：(a) 規管工時的目的；(b) 應
否設定工時上限；及 (c) 實施方面的事宜，例如工時制度的適
用範圍、在工時制度下給予適當的豁免及作出彈性的安排。政

府亦須顧及香港的經濟及社會情況、各種行業及工業的特性，

以及實施法定最低工資對勞工市場及企業的營運所造成的影

響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勞顧會是一個就勞工事務向勞工處處長提供意見的非法定組織，由  12 名非官
方委員組成 (包括  6  名僱主代表及  6  名僱員代表 )，並由勞工處處長擔任主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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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立法會的商議工作  
 
 
4.1 議員以往曾在立法會及人力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中討論

關於標準工時的事宜。現於下文各段綜述議員近期對該等事宜

的討論。  
 
 
在香港推行標準工時  
 
4.2 在 2010年 6月 23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議員通過有關 "立
法規定 '標準工時 '"的議案。該項議案促請政府當局根據以人為
本的原則，立法制定 '標準工時 '，確保僱員能在工作與休息之
間取得平衡。  
 
4.3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政府一貫的勞工政策是在僱主

及僱員的利益之間取得合理平衡的前提下，循序漸進地改善僱

員的權益和福利。此外，政府亦會因應香港的社會和經濟發展

步伐而制定勞工政策。政府當局指出，立法規定標準工時除會

影響勞工市場的靈活性及對企業的營運構成掣肘外，亦可能導

致工作零散化，令散工或兼職增加，影響僱員的生計。政府當

局進一步表示，由於有關議題會對本港的社會經濟帶來深遠的

影響，當局必須謹慎處理，並審慎考慮社會的承擔能力。  
 
4.4 在 2012年 2月 15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議員通過一項議
案，內容為 "本會察悉人力事務委員會訪問團研究南韓實施標
準工時的經驗的報告 "。該報告指出，南韓的經驗為香港考慮
訂立標準工時的議題時，在一些範疇提供非常有用的參考。這

些範疇包括： (a) 設立一個三方高層組織，推動訂立標準工時
的建議； (b) 分階段實施標準工時；及 (c) 向中小企提供經濟誘
因，鼓勵他們推行標準工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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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5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雖然南韓實施標準工時的經驗

具有參考價值，但須注意的是，該國制訂工時政策時有其獨特

的社會、經濟及文化背景。因此，每個地方都應該根據其本身

的實際情況，作出最適切的安排。  
 
4.6 政府當局進一步指出，香港的勞工以靈活性高、適應

力強見稱。要保持香港的優勢，關鍵是要在維持香港整體及其

人才的競爭優勢與保障僱員權益之間，取得恰當的平衡。政府

當局重申，當局會充分顧及社會的整體利益，並會務實、客觀

和實事求是地研究標準工時這個具深遠影響的議題。  
 
 
政府就標準工時進行的政策研究  
 
4.7 議員曾在多個場合向政府當局查詢有關標準工時政策

研究的時間表及進度，並詢問當局會否加快有關的政策研究。

例如，在 2010年 12月 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一名議員在其質詢
中問及政府當局有關標準工時分  3 個層次進行的政策研究工
作會否同步進行，以減少研究所需的時間。政府當局回答時表

示，當局會以按部就班，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該項政策研究。

政府當局已着手研究其他地方規管工時的經驗，與此同時當局

亦須就本地僱員工作時數的情況深入研究搜集有關數據的方

法。由於政府當局須考慮實施法定最低工資對勞工市場的影

響，當局不會過早展開對本地工時情況的研究。政府當局亦表

示，在政策研究過程中，當局會與持份者保持溝通，並會在適

當時間匯報有關進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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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8 在  2011 年  10 月  20 日的人力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政府
當局向委員匯報該項政策研究的進度。一名委員詢問，政府當

局會否成立三方小組，審議政策研究的結果。政府當局回答時

表示，既定的三方溝通途徑 (例如勞顧會及  9 個行業性三方小
組 6)將可提供審議此議題的良好基礎。  
 
4.9 在同一會議上，部分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是否有決心在

香港實施標準工時。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政策研究結果會為

社會人士將來就此議題進行討論時提供良好的基礎，有助他們

交流意見。政府當局表示，社會各界對此議題須達成共識，然

後才能考慮就標準工時進行立法的工作。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
鄭慧明  
2012年 7月 5日  
電話： 3919 3636 
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其轄下委員會而編製，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，亦不應
以該等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。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(下稱 "行政管
理委員會 ")所擁有。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摘要作非商業用途，惟有關
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，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部，
而且須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勞工處在飲食業、建造業、物業管理業、零售業、酒店及旅遊業、物流業、

印刷業、戲院業、水泥及混凝土業設立了  9  個三方小組，在行業層面推廣三
方協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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